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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605号

文核准，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人”或“徕木

股份”）向截至2020年7月10日（股权登记日，T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徕木股份全体股东（总股

本为203,391,500股），按照每10股配3股的比例配售A股股份。本次配股网上认购缴

款工作已于2020年7月17（T+5日）结束。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一、认购情况 

本次配股以公司截至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10日（T日）的总股数203,391,500

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可配售股份数量为

61,017,450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主机统计，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网上认购数据验证，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项目 
有效认购股数

（股） 
有效认购资金总额（元） 

占可配售股份总

数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60,109,700 234,427,830.00 98.51% 

二、发行结果 

根据本次配股发行公告，本次徕木股份股东按照每股人民币3.90元的价格，以

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参与配售。本次徕木股份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61,017,450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采取网上定价方式发行，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系统进行。 

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1、股东配售结果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10日，T日）收市，徕木股份股东持股总量为

203,391,500股，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2020年7月17日，T+5日）徕木股份配股有效

认购数量为60,109,700股，认购金额为234,427,830.00人民币元。 

2、承诺认购履行情况 

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2020年7月17日，T+5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方

培教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贵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及公司股东上海科技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了其全额认购的承诺，合计全额认购其可配股数22,280,580股，

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61,017,450的36.52%。 

3、本次配股发行成功 

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2020年7月17日，T+5日）徕木股份配股有效认购数量为

60,109,700股，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61,017,450股的98.51%，超过了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关于“原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拟配售数量百分

之七十”视为发行失败的认配率下限，故本次配股发行成功。 

4、送达通知 

本发行结果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认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东送达获配的通知。 

三、配股除权与上市 

本公告见报当日（2020年7月21日，T+7日）即为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配股

除权日），除权价格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定，本次配股的获配股份上

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 

有关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20年7月8日（T-2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徕木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公告》，投资者也可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查询《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公司股票自2020年7月21日起复牌。 

五、发行人、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1、发行人：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洞薛路 651弄 88号 

电话：021-67679072 

联系人：朱小海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电话：021-2321900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1日  

 


